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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511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
1號
承辦單位：疾病管制處
承辦人：李睿緒
電話：07-7134000#1334
傳真：07-7131613
電子信箱：jhlee88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疾管字第11532163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宣導單張、宣導標語 (65928401_11532163700A0C_ATTCH1.jpg、

65928401_11532163700A0C_ATTCH3.jpg、65928401_11532163700A0C_ATTCH2.
rtf)

主旨：為配合「324世界結核病日」宣導活動，請貴部（局）轉

知轄管之本市各級學校配合辦理事宜，詳如說明段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」辦

理。

二、為營造校園師生健康安全環境，及提升校園結核病防治知

能，請轉知本市設有LED電子活動看板或跑馬燈之學校於

「3月24日世界結核病日」前後兩週播放結核病防治宣導單

張（附件一、二）或標語（附件三）。

三、另請各校於平時亦能定期安排宣導，以強化校園結核病防

治能力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38區衛生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校園結核病衛教宣導標語 

一、結核病可以治癒，咳嗽兩週速就醫。 

二、潛伏結核不傳染，篩檢治療除結核。 

三、通風不良戴口罩，咳嗽兩週去看病，告知旅遊接觸史，即早診斷抗結核。 

 


